附件
福建省建设系统行政执法人员

法律知识教育办法

第一条 为增强我省建设系统行政执法人员法律素质，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提高行政执法人员执法水平，根据《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实施意见》、《福建省行政执法资格认证和执法证件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49号)、《建设部、国务院法制办关于加强行政执法人员建设专业法律法规知识培训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国家及省里普法规划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省建设厅政策法规处负责全省建设系统行政执法人员法律知识教育工作的组织实施。
市、县(区)建设局、规划局、房管局、园林局、公用局(以下简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法制工作机构负责本地区、本系统及本单位行政执法人员法律知识教育工作的组织实施。
第三条 县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法律法规授权的执法单位以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委托的执法单位中，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的人员，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参加法律知识教育。
第四条 建设系统行政执法人员法律知识教育工作，由省建设厅负责统一制定规划、统一编制教材、统一组织培训、统一确定试题、统一举行考试；各设区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予协助配合。

第五条  建设系统行政执法人员法律知识教育工作要结合专业特点和工作实际进行，切实提高学习教育培训质量和效果。
第六条 建设系统行政执法人员在申领行政执法证前，应经过省建设厅组织实施的建设专业法律法规知识培训考试。培训考试不合格的，不予核发执法证件。
第七条 取得行政执法证件的行政执法人员每年度应当参加不少于40小时的法律知识教育集中培训和考试。
在本行业新法律法规出台后，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参加新法律法规的教育培训和考试。
第八条 对于参加行政执法法律知识教育培训考试合格的执法人员，由省建设厅颁发《建设系统行政执法人员法律知识继续教育证书》,对行政执法人员的学习时间和考试成绩等进行登记，作为行政执法人员年度考核和行政执法证件年度审核以及行政执法单位“五五”普法总结验收和行政执法责任制评议考核的重要依据。
第九条 行政执法人员无正当理由未参加行政执法法律知识教育集中培训或参加行政执法法律知识教育集中培训考试不合格的，由省建设厅予以通报，责令其改正；连续两次不参加集中培训或参加集中培训考试不合格的，由省建设厅按规定收回行政执法资格证书和行政执法证件或公告作废。
第十条 行政执法人员应当自觉参加行政执法法律知识教育，其所在单位应为行政执法人员提供学习经费和时间保障。
第十一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执法人员法律知识教育工作的组织实施，严格对执法人员的执法活动进行监督和管理，对行政执法机构中法律知识素质低，不宜继续从事行政执法工作的人员，应调离执法岗位。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二○○六年十二月一日起施行。
